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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3_E9_AB_98_E6_c51_84628.htm 刚刚结束的市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条例》的决定，禁止将高新区内工业用地变成

商业用地，禁止转让所有协议用地，并收回迁出企业的土地

使用权，从而防止一些企业利用低价取得的协议土地牟利，

确保真正的高新企业和高新项目能够进入高新区得到扶持发

展。 企业迁出园区土地收归政府 修改的首要一点，就是禁止

转让所有协议用地。作为高新区土地管理的核心条款，原《

条例》规定：“禁止转让高新区内以协议方式出让并减免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此次修改删除了

其中“并减免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规定，将禁止转让的范

围清晰定位到整个协议用地。 那如果取得协议用地的企业要

迁出园区怎么办？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因破产、清算、

自愿或者强制迁出高新区等情形的，由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

收回土地使用权；土地收回价格不得高于原出让合同的剩余

年期地价，建筑物补偿价格不得高于建筑物成本价减折旧价

。 对于企业以拍卖、投标等非协议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

况，修改后的《条例》也限定了房地产转让和出租的对象，

规定受让方和承租方资格须由政府认定，保证其符合产业规

划。 禁止工业用地变商业用地 针对存在将协议用地及厂房补

交地价后，变成商品房经营的现象，修改后的《条例》增加

了“禁止改变高新区内工业用地性质和建筑物功能，禁止将

非商品性质的房地产转为商品性质”的硬性规定。 针对将以



协议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进行抵押融资时存

在抵押不明晰，及部分企业利用高新区的房地产进行溢价抵

押，给房地产处置带来隐患的问题，修改后的《条例》增加

了须经国土和房产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申请房地产抵

押登记的规定，且土地抵押价格不得高于原出让合同的剩余

地价，建筑物抵押价格不得高于建筑物成本价减折旧价的规

定。 项目改变需重新认定入园资格 在实际中，有些企业通过

变更控股权或者投资主体的方式取得高新区土地使用权或地

上建筑物后改变项目，不再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

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活动。鉴于高新区土地和厂房的稀缺性

和优惠性，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凡项目发生变更的，其入区资

格都应当重新认定。因此，修改后的条例增加规定：已取得

高新区土地使用权或地上建筑物的企业，第一，“其控股权

变更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高

新区行政管理机构”；第二，“其项目发生改变的，高新区

行政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条例第三十六条重新认定入区资格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